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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軍公教年金改革案 

大法官解釋第781、782、783號 

 

【實務選擇題】 
 

近來關於「軍公教年金改革」的政策討論中，常有提及「信賴保護原則」。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25號解釋「信賴保護原則」，認為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

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

何種措施以保障人民權利？ 

(A)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 

(B)召開國是會議 

(C)與受侵害人民和解 

(D)舉行公聽會 

答案：A 
 

 

【裁判要旨】 

（以大法官解釋第782號為例）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條第2項規定無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工作權

之保障，亦未牴觸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同法第4條第6款、第39條第2項規定，與憲法保障服公職權、生存權之意旨尚

無違背。 

同法第4條第4款、第5款、第18條第2款、第3款、第36條、第37條、第38條及

第39條第1項規定，無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尚無違

背。 

相關機關至遲應於按同法第92條為第1次定期檢討時，依本解釋意旨，就同法

附表三中提前達成現階段改革效益之範圍內，在不改變該附表所設各年度退休所

得替代率架構之前提下，採行適當調整措施，俾使調降手段與現階段改革效益目

的達成間之關聯性更為緊密。 

同法第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遺族所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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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得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

經濟成長率、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調

整之」，與同法第36條至第39條設定現階段合理退休所得替代率之改革目的不盡

一致，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修正，於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累積達一定百

分比時，適時調整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俾符憲法上體系正義之要

求。 

同法第77條第1項第3款規定：「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

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與憲法保障平

等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應予駁回。 

【爭點說明】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意義： 

1. 系爭3號解釋之聲請人皆主張，第781號解釋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9條第1項、第782號解釋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條第1項、第783號解

釋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8條第1項等規定，均有「由政府負

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明文，故政府不得以退撫基金收支不平衡為由，進行

年金改革並調降退除給與及退撫給與。然而，對「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

任」一語，不能僅為文義解釋，而應併為體系解釋及目的解釋。 

2. 按在退撫新制（即由軍公教人員與政府各自負責按法定比率共同撥繳費用設

立退撫基金）之下，本來即應由退撫基金負責自給自足地以基金收入支應退

除給與或退撫給與。亦即，退撫基金係以「反求諸已」為宗旨。從而，基金

入不敷出時，自應由基金內部尋求解決。此時，所謂「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

證責任」，應優先解釋係指由基金成員一份子之政府負責在基金內部尋求解

決方案，而可能之解決方案，自然可以，也應該包含，由基金之全部成員

（軍公教人員及政府）進行開源（增加提撥）及節流（減少退除（退撫）給

與）措施；而不應解釋係指僅交由基金之部分成員（國家）開源（增加政府

提撥或/及逕以稅收支應）。 

3. 何況，國家稅收來自全體納稅義務人，而非僅來自於軍公教人員，且稅收乃

國家資源之一，如於退撫基金入不敷出之情形，僅因立法明文「由政府負最

後支付保證責任」，即立即動用稅收支應，將明顯違反本院釋字第485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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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

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福利資

源為妥善之分配，並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

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一依據」

意旨。 

4. 系爭3號解釋多數意見因而認「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規定，並不因

而導致2017年年金改革關於調整退除給與及退撫給與規定當然違憲，自可贊

同。 

【相關法條】 

中華民國憲法第7、15、18、23條 

 


